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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年報之補充公告

茲提述中薇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年報（「二零二三年年報」）。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二零二三年年

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除二零二三年年報中「獨立核數師報告」一節所披露之資料外，董事會謹此就中審

眾環（香港）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核數師」）出具有關基金F的審計保留意見提

供以下額外資料：

於基金F之投資的背景

本公司於二零二二年一月投資於基金F。基金F採用合夥企業形式，受開曼群島金

融管理局所規管。基金 F的普通合夥人（即二零二三年年報中所指「基金經理E」）

（「該基金經理」）為於開曼群島成立的豁免有限合夥企業。基金F業務的管理、營

運、政策及行為完全歸屬於該基金經理。

基金F的經修訂及經重述有限合夥協議規定，該基金經理須作出合理商業努力向

有限合夥人提交基金F的半年度報告、年報及經審核財務報表，且基金F的會計賬

簿須於獲合理提前通知後供有限合夥人及其認可代表查閱。此外，本公司已要求

該基金經理提供基金 F投資的進一步更新情況，並就認購基金 F訂立了附函（「附

– 1 –



函」）。根據附函規定，該基金經理同意作出合理商業努力進一步提供 (a)合夥企業

相關資料的每月更新及 (b)若干合夥企業關鍵投資進展的季度摘要更新，其詳細資

料則有待該基金經理合理酌情決定。這些規定均被視為適用於基金 F的所有有限

合夥人並且符合市場慣例。

審計修訂詳情

根據該基金經理所提供基金 F的基金報表，本公司確認公平值虧損的原因乃由於

基金F產生的基金管理費及其他基金營運開支以及基金F所作相關投資產生的投資

損失。該基金經理已回覆本公司稱，於本集團編製年度業績╱年報期間，彼等仍

正在與基金F的核數師落實有關估值。

據本公司所深知，本公司並不知悉於基金 F之投資與二零二二年進行的獨立調查

下的其他投資╱交易有關聯。為求完整，本公司注意到，林樂女士（本公司時任

執行董事兼主席）丈夫的哥哥間接擁有該基金經理 50%的股權，且基金F屬致同諮

詢服務有限公司所進行調查（「調查」）的範圍內。有關調查的更多詳情，請參閱本

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二零二四年三月十三日及二零二四年五月

二十四的公告。

管理層之立場及審核委員會之看法

就本年度數據與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相應數據之可比性審計修

訂而言，本公司管理層認為，該基金及基金D確認的投資損失僅影響該基金及基

金D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初賬面值的比較數據，對本公司截

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的期初餘額並無影響。本公

司謹強調，該基金及基金D於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投資賬

面值並無保留意見。就此，審核委員會認為，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保留意見僅屬有關審計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綜合

財務報表之保留意見之後續影響。審核委員會亦與核數師及管理層討論後檢討有

關事宜並確認同意管理層就保留意見之立場及基礎。

– 2 –



就於非上市基金（即基金F）投資之審計修訂而言，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三年年報日期，本公司已盡最大努力向該基金經理取得基

金F的若干可得財務資料，以及有關基金F相關資產狀況的定期投資者更新資料，

以滿足核數師的要求。基金 F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公平值乃根據該基

金經理所提供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基金報表參考資產淨值法釐定。

本公司認為基金 F的公平值評值所採用基準為最佳估計。就此，審核委員會已審

閱審計修訂，並得悉核數師無法取得所有有關審計工作所需的審計憑證。審核委

員會亦已審閱並得悉管理層的立場，並表示本公司應訂立計劃解決有關審計修

訂。就此，審核委員會同意上述管理層的立場。

行動計劃

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安排兩名員工前往該基金經理位於加拿大的辦公室，

並於二零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與該基金經理的高層人員順利會面。應我們的要

求，該基金經理提供了基金F每項相關投資的估值報告，並同意與基金F的核數師

合作及安排基金 F的核數師與核數師會面，以進一步討論傳閱有關相關投資估值

的資料之時間表。本公司將繼續盡最大努力與該基金經理聯絡，以取得基金F相

關資產的財務資料及估值。

本公司亦將與該基金經理協商，就其相關投資的知情權達成進一步協議，為核數

師提供基金 F的審計記錄及╱或縮短該基金經理的匯報時間表。倘情況未能以友

好方式達成和解，本公司亦已準備就可採取的法律追索尋求法律意見，以維護其

利益。

上述額外資料並不影響二零二三年年報所載之其他資料，且除上文所披露者外，

二零二三年年報內所有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中薇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黄金源

香港，二零二四年五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本公司執行董事李峰先生及解放先生； (2)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黄金源先生及黃焰先生；及 (3)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大雙先生、

孫俊辰先生、高明東先生及王加威先生。

– 3 –


